吕墅小学师生复课证明查验制度
1．目的：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，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。
2．范围：全体师生
[bookmark: _GoBack]3．负责人：何建国、潘笑（保健老师）、班主任、办公室主任
4．具体要求：
（1）为保障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，防止传染病疫情的发生或流行，落实好隔离工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和《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》规定，现制订本校传染病学生病愈复课查验制度。
（2）在校师生患有传染病（见附件）一经确诊，须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，即刻进行隔离治疗，不得再到校上课。
（3）患有传染病的师生病愈且隔离期满申请复课的，保健老师对师生提供的相关医院开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进行审核（整理后存档），审核合格后开具复课证明，班主任和办公室主任凭复课证明学生才可以复课，审核不合格的，不得进班上课；没有医院出具的病愈证明材料的，一律不得进班上课，并做好记录和班主任办公室主任的沟通。
附件1：
返校复课证明
学校：
贵校班学生，性别，年龄，该学生
于月日发病，诊断为，现症状已消失，隔离期满，可以返校复课。
特此证明。

医疗机构：（盖章）
医生签名：
年月日


附件2：
常见急性传染病隔离期参考标准
	病名
	隔离期

	霍乱
	症状消失后，隔日大便培养连续3次阴性或自发病日期后14天

	甲肝
	自发病日起隔离3周

	戊肝
	自发病日起隔离3周

	麻疹
	发病之日起至出疹后5日，合并肺炎至出疹后10日

	细菌性痢疾
	临床症状消失后1周或2次（隔日）粪培养阴性

	伤寒/副伤寒
	体温正常后15日，或症状消失后第5日起粪培养2次阴性

	流行性脑脊髓膜炎
	症状消失后3日，但不少于病后7日

	猩红热
	症状消失后咽拭培养3次阴性或发病后7天

	流行性感冒
	退热后2日

	风疹
	至出疹后5日解除隔离

	流行性腮腺炎
	从发病日起至腮腺肿大完全消退（约3周）

	急性出血性结膜炎
	直至眼睛不再有异常分泌物

	手足口病
	发病之日起14天或症状消失后7天，以两者之间较长者为准

	诺如病毒/感染性腹泻
	症状完全消失后72小时

	水痘
	水痘疱疹全部干燥结痂为止，或不少于发病后2周

	新冠肺炎
	发病之日起至治愈后隔离期满可以上学为止




附件3：

学校回班复课证明

班班主任：
经过跟踪病况、查看病历及检查等所得资料综合分析，您班学生，现已达复课标准，可以回班复课。
特此证明。


校医（保健老师）：（签名）
年月日
注：回班复课证明为一式两份，学生与校医各执一份，学生交班主任保存，校医留档保存。







吕墅小学师生复课证明查验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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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办公室主任并及时就医
) (
教职工因病缺课
)
 (
交办公室主任并回班上课
)
 (
病愈将返校复课证明交保健老师，保健老师开具回班复课证明
)


 (
交班主任并回班上课
) (
报班主任并及时就医
) (
学生因病缺课
)







